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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制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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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憲改要修憲或制憲？囿於當前的

政治情勢，台灣已有修憲之路。但是，從

久遠的觀點來看，台灣要成為一個正常化

的國家，就需要制定一部以台灣為主體、

表達國格、切合人民真正需要的台灣憲

法。六十年來，台灣由第二次大戰後的被

佔領地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的自由民主國

家；但在這個演進的過程中，還沒有產生

一部台灣憲法。  

 由於沒有台灣憲法，台灣人民的國家認

同產生混淆，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的爭

論，仍然持續不斷。因此，在國內無法形

成應有的國家團結力，在國際上也無法享

受應有的國家地位。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釐定政府的體

制，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代表人

民的共同意志，是國家正名定位、永續發

展的基石。台灣要在國際社會適存、永續

發展，必須全力從事制定台灣憲法的大工

程。  

 這部台灣憲法不是現行「中華民國憲

法」的脫胎換骨，而是表達台灣國家獨特

性的新憲法。  

制定台灣憲法的必要性與迫切性 

 制定台灣憲法的必要性與迫切性，可分

下列幾點來論述：  

 第一、「中華民國憲法」的時空錯亂

性：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

大陸成立，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流亡

到當時法律上受盟軍軍事佔領統治的台

灣。蔣介石流亡政權違反國際法，宣布戒

嚴，厲行威權特務統治，以「消滅共匪、

反攻復國」為藉口，將所謂代表「中國法

統」的「中華民國憲法」強加在台灣人民

身上。中華民國憲法於1947年實施，預定

的對象是廣大的中國與中國人民，不是台

灣與台灣人民，台灣人民並沒有參與該憲

法的制定，實施的對象與時空環境完全錯

置，根本沒有合法性與正當性。  

 第二、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憲法體

制：「中華民國憲法」是一部先天不良、

後天失調的憲法。在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

長期戒嚴、兩位「蔣總統」的獨裁威權統

治下，透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戒嚴

令的運作，表面上維持憲政的假象，實際

上憲法是受到顛覆、濫用與扭曲，剝奪了

台灣人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中華民國

憲法」自制定實施以來，由於中央政治體

制權責分配不明，造成很大的困擾。「五

權憲法」的架構設計舉世所無，其制度是

「總統制」或「內閣制」，一直爭論不

休：摻雜兩制的部分機制，未能把握各制

度的根本精神與完整的配套措施，造成一

般所批評的「不三不四制」。這種先天的

混亂在解嚴後的幾次修憲並沒有得到合理

的、應該有的解決。法國式雙首長制的引

進更加強了權責不明的困擾，造成今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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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憲政亂象。近年來，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違章建築式」的層

層疊疊憲法條文增補，以一時利害權宜盤

算，缺乏全盤長遠的考慮，雖然經歷七次

的修憲，台灣仍然欠缺權責分明、有效運

作的政治體制，現行憲法不但過時，而且

成為台灣推動社會改革、政府改造的阻

礙。  

 自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立法院內部紊

亂的政治生態，朝小野大的政治對立，不

斷的抗爭造成議事空轉，影響所及，與國

家憲政體制運作直接相關的監察委員同意

權遲遲未決，立法院未行使監委同意權的

結果，竟然發生五院少一院的憲政亂象，

監察院的功能陷入停擺，重大社會事件無

法調查，嚴重傷害人民的權益，牽制國家

的正常發展，台灣憲政體制的紊亂，已經

到了必須大刀闊斧開創新局的地步。  

 第三、現行憲法對人權保護的落後性：

憲法是人民自由權利的保障書。現行憲法

制定的當初，對人權的保障有限。在過去

的六十年，由聯合國體系倡導的國際人權

水準有長足的進步：由第一代人權（公民

權與政治權）、第二代人權（經濟權、社

會權與文化權）至第三代人權（和平權、

人民自決權、健康環境權、發展權等等的

集體權利）。由於台灣在過去三十四年已

經與聯合國人權體系脫節，人權保護水準

落後，有待透過制憲加以充實提升，將國

際人權水準納入，使台灣憲法順應世界民

主與人權的發展潮流。  

 第四、制定台灣憲法的國際意義：台灣

已經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

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在「一個中國原

則」的魔符下，台灣被誤認是中國的一部

分，不但無法加入聯合國，也被排除在聯

合國體系之外，這是台灣的損失。制定台

灣憲法，可解決過去懸而未定的國際地

位，將「台灣、中國，一邊一國」予以明

確化與法律化，展現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

國家的事實。制定新憲法形塑台灣國家意

識，具備對外宣示主權的意涵，而透過公

民投票所產生的新憲法，凸顯主權在民的

國際法原則，彰顯台灣的民意與國家體制

的正當性。如此，政府就可以「台灣」的

國家名義身份，根據聯合國憲章第四條有

關新會員國入會的規定，主動向聯合國申

請加入為新的會員國。  

 第五、修憲難，制憲才是正途：經過

2005年6月任務型國民大會的複決修憲，

今後人民享有憲法修正案的複決權，但是

因為修憲的困難度太高——立委四分之三

的出席、四分之三的通過，加上選舉人總

數過半以上的複決贊成——修憲被認為

「幾乎不可能」。萬一修憲是可能時，諒

必是妥協再妥協、政治權宜的結果，無法

產生全盤性、完整性的台灣憲法。唯有制

憲，才能嚴肅面對國家正名定位、主權與

領土等敏感但必須面對的憲法課題，促成

台灣的國家正常化。  

台灣憲法應有的內涵 

 台灣憲法應有如何的內涵？現在不是討

論細節的時候，但是，對於新憲法的主要

內涵、大方向加以探討，則屬必要。依個

人淺見，台灣憲法至少應包括下列的主要

內涵：  

 （1）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憲法，適合

台灣的國情與人民的需要，明確為台灣國

家定位。  

 （2）要有宏觀、前瞻性，表達台灣國

要遵守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在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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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作為及貢獻的信念與意願。   現行修憲的困難度極高，要靠修憲程序

達到制憲的目標，顯然是緣木求魚。為加

強推動制憲運動，必須結合公民社會的力

量，成立一個獨立於政府權力之外的「民

間制憲聯盟」，作為制定台灣憲法的主要

推手。  

 （3）建立完整、權責分明的政治體

制，既分工制衡、又能有效合作的制度。

以台灣人民直選總統的經驗，三權分立的

總統制較為適宜，但應善用民主憲政先進

國家所累積的經驗與智慧，保持一個制度

的根本精神、完整性及相關的配套措施，

不可陷入過去不三不四制的錯誤。  

 在民間制憲聯盟制定台灣憲法草案的過

程中，需要結合學術研究單位、智庫的力

量，作全盤性、完整性的規劃與設計。除

了以專家學者為主之外，制憲委員會也應

納入婦女團體代表、原住民族代表、社運

團體代表等，在憲法草案起草的過程中，

考慮多元不同的意見，但應以完整且符合

台灣的國格國情為重。  

 （4）順應世界民主自由人權的大潮

流，將國際人權準則納入憲法體系，加以

堅固的保障。憲法是人民權利的大憲章，

我們要迎頭趕上，彌補三十四年來被排除

在聯合國人權體系外的欠缺不足。「人權

立國」所強調的國際人權法典國內法化及

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應納入憲法的體系，

而人民的創制權也要入憲。  

 民間制憲聯盟另外一項重大責任是推動

普及的憲法教育。推動憲法教育的普及化

具有雙重目的：第一是凝聚台灣人民制定

自己憲法的相當共識。民間制憲聯盟在憲

法草案推出時，應串連民間社運團體、並

結合學術研究單位、智庫的學者，積極在

全國各地選擇適當的場所，進行民間的憲

法教育，透過公開說明會、討論會與座談

會的舉辦，由點而面，對社會各階層人士

進行說明、溝通與討論，增進台灣人民對

於制定台灣憲法的意義與原則的瞭解。第

二是民間制憲聯盟巡迴各地推動憲法普及

教育的同時，也可根據與會者的反應與意

見，作為憲法草案修正的參考，使憲法草

案更能貼近人民反應人民的心聲。  

 （5）以國家人民整體的利益為重，不

是以黨派一時的得失為盤算。由大局長遠

處著眼，而不是為一時的政治得失斤斤計

較。憲法為國家人民而存在，不可成為黨

派政爭的工具，而要作為國家長治久安的

安定力。  

 （6）新憲法的前言非常重要，必須表

達台灣立國的精神與願景，將台灣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密切連結起來，促成活

力前進的台灣憲法文化。  

制定台灣憲法的過程 

 要制定一部以台灣為主體的憲法，人民

的參與是絕對必要的，而人民對於憲法的

正確認識，不但攸關台灣憲法的未來發

展，同時也有助於塑造台灣主體的憲法文

化。隨著台灣多元化社會的逐步發展，以

民間組織為基礎的公民社會，是促進社會

改造的動力，也是鞏固民主制度、提高民

主素質的基礎。  

 民間制憲聯盟積極在全國推動憲法普及

教育一定時間之後，就輪到人民作最後的

決定。新憲法草案公布之後，經過上述憲

法教育的階段，人民對於憲法草案有充分

瞭解、思考及參與的機會，最後才舉行全

國公民投票，來決定贊成或反對憲法草

案。能經過此種程序形成對新憲法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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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相當的共識，台灣憲法的誕生可望水到

渠成。  

 公民社會積極參與台灣制憲運動，不但

是主權在民的落實，而且人民對自己的憲

法一定會產生親身參與制定的感情，對台

灣憲法加以珍惜，加以愛護。如此，我們

可期待台灣國憲法的新紀元，邁向民主憲

政深化、憲法文化健全發展的光明大道。  

結言 

 時代的巨輪永不停留向前奔馳，台灣人

民正殷切期待能有一個名實相符的國家，

更期待有一個主權真正在民的政府，建立

永續經營發展的環境。台灣有屬於自己的

憲法及憲法文化，是既重要又迫切的最大

代誌。台灣憲法的內涵，不可只偏重於憲

法架構的硬體，更要強化軟體的內涵，透

過認識新憲法運動，將憲法的精神融入每

一個人生活之中，促成人民共同維護自己

切身參與產生的台灣憲法。  

 台灣制憲之路，需要由人民自己牽手作

伙一步一步走出來。我們相信，台灣制憲

的康莊大道是光明燦爛的！  

（本文原刊載2005年7月10日自由時報星

期專論，第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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